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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 

第二屆第 5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7年5月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 

開會地點：本院第 1 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林政務委員兼召集人萬億  

出席者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雅嫻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確認本小組第二屆第 4次會議紀錄。 

決 定：確認。 

參、報告案： 

  第一案、第二屆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決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第 2案、第 4 案、第 5案、第 9 案及第 13案同意解

除列管，餘繼續列管。 

三、第1案「保障兒童及少年姓名及國籍權利」及「關愛

之家兒童安置與『在臺無證非本國籍兒童』權益保

障」案，賡續由各相關機關協助在臺非本國籍兒童

獲得身分及生活相關權益之保障。為研議運用就業

安定基金支持非本國籍兒少在臺權益保障可能，請

衛生福利部提供兒童權利公約相關條文與國際解釋

文件，供勞動部參考。 

四、第 5 案有關「強化呈現本國關注原住民族兒少權益

保障相關統計數據」案，各委員與部會對本案彙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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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之疑義或意見，請儘速提供原住民族委員會納

入研議。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將彙整成果公開於政

府網站，並定期檢視更新原住民族兒少相關統計數

據。 

五、第 7 案有關「為維護兒童受教及生存權益，針對全

國未報到、未入學失蹤國小、國中學童個案研擬更

積極處理機制及對策」案，請內政部參採委員意見，

檢視「失蹤人口查尋作業要點」第 6 點各款規定適

用範圍，研議為緊急查尋 7 歲以上之智能障礙、語

言不通或其他處於無自我保護能力處境之兒少的可

能方式，並落實教育各地區警政單位受理執行查尋。 

六、第 10 案有關「為協助弱勢青少年有效於職場穩定就

業、具體提升就業能力、有效累積職場經驗，應從

就業服務措施、就業輔導人力及穩定的資源投注等

三面兼顧，以建構完善的就業服務體系」案，本案

聚焦於協助弱勢兒少之就業服務體系，以別於行政

院青年諮詢委員會任務。先請原提案委員協助釐清

本案所指「弱勢」態樣，並瞭解弱勢兒少需求之就

業協助事項，俾利本小組進一步討論。另建議勞動

部與教育部就「青年就業服務體系資源」相關方案，

釐清以服務「弱勢兒少」為目標之內涵與效益。 

七、第 11案有關「建議政府應儘速設置觸法兒童之收容

處所，在未設置該處所前，請司法院與行政主管機

關會商觸法兒童處遇方式之調整，改以福利服務與

教育輔導方式處遇」案，請教育部盤整包含辦理教

育輔導之學校、法務部所屬矯正學校、以及衛生福

利部辦理安置輔導之機構等相關資源，俾供本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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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現有資源能量與分工，以完善觸法兒童處遇機

制。 

八、各列管案依本次會議管考決議辦理，請相關機關就

未完成事項積極協調辦理。 

   

  第二案、有關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推動進度」報告案。（報

告單位：衛生福利部） 

決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有關法規檢討修正部分，依照「CRC 優先檢視法規

107 年度工作流程」之規劃，請未完成修法之主管機

關儘速辦理修法事宜；至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部

分，請相關部會配合「結論性意見落實及管考規劃

流程」之規劃積極辦理；另單一部會點次由各權責

機關召開審查會議，應注意相關點次及相關機關權

責間之橫向關聯，以確保相關政策均能落實公約之

精神。 

 

  第三案、「105 年度兒童死亡情形檢討」專案報告。（報告單位

：衛生福利部） 

決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請衛生福利部參採委員建議，修正「105年度兒童死

亡情形檢討」專案報告之相關數據呈現方式，死因

分析採一致之年齡分組，並對「其他」兒童死亡原

因進一步分析，且藉由數據分組呈現之趨勢，作為

教育部等相關部會提出改善兒少死亡情形之政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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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。 

 

  第四案、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專案報告。（報告單位：衛

生福利部） 

決 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係整合服務網絡，及早辨識

脆弱兒童與家庭，及時透過支持性服務，避免脆弱

家庭落入危機，完善兒童保護工作，讓兒童在家庭

中健康成長，維護兒童最佳利益。請衛生福利部依

照規劃方向，賡續精進並溝通說明相關服務措施，

結合跨部會能量，與地方政府和民間團體通力合

作，以利本計畫落實與推動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、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

論性意見第 96 點及相關司改國是會議分組決議

內容，建請行政部門對於觸法兒童之收容應建立

共識及無縫接軌之措施，以維護兒童最佳利益。

（提案單位：司法院） 

決  議：併報告案第一案（列管案第 11案）決定辦理。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5 時 4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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